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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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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 

先
祖
甚
兵
衛
儀
別
記
履
歴
之
廉
ヲ
以 

別
記
ノ
通
リ
家
格
並
ニ
米
子
輸
入
ノ
塩
口 

銭
永
世
下
賜
ニ
相
成
来
リ
候
所
去
ル 

明
治
四
辛
未
総
テ
御
廃
止
被
仰
出 

奉
畏
候
然
ル
處
外
地
方
ニ
於
テ
右
類
旧 

藩
エ
功
労
有
之
輩
ハ
特
別
之
御
恩
典
下 

賜
相
成
候
哉
ニ
伝
承
仕
候
、
就
テ
ハ
御
多 

端
ノ
御
時
節
既
往
之
微
労
申
立
候
段 

２ 恐
懼
之
至
リ
奉
存
候
得
共
何
卒
出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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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
詮
議
ヲ
以
テ
相
当
ノ
御
恩
典
被 

仰
付
被
為
下
候
得
者
祖
先
以
来
ノ
功 

労
不
空
子
孫
永
続
ノ
基
ヒ
ト
モ
相
成
難 

有
仕
合
奉
存
候
、
別
記
相
副
此
段
区 

戸
長
奥
印
ヲ
以
奉
願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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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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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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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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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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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根
県
令
境
二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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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書
之
通
相
違
無
御
座
候
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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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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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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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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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面
願
之
趣
其
筋
指
令
之
趣
モ 

有
之
難
及
詮
議
候
事 

 
 

明
治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八
日 

 
 

 
 

島
根
県
令
境
二
郎 

（
印
） 

 

  

５
（
白
紙
） 

６
（
白
紙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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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記 

 

藩
主
謁
見 

 

諸
役
目
免
除 

一
永
世
苗
字
臨
時
ノ
節
帯
刀 

 

村
川
藤
吉
郎 

町
奉
行
別
支
配 

永
世
米
子
町
輸
入
之
塩
口
銭
領
受 

 
 

但
シ

明
治
元
年
ヨ
リ 

同
五
年
迄
五
ヶ
年

平
均
壱
ヶ
年
金
百
廿
八
銭
五
厘 

  
 

履
歴 

一
先
祖
山
田
治
郎
左
衛
門
儀
永
禄
六
年 

８ 

 

亥
八
月
ヨ
リ
旧
幕
府
徳
川
家
エ
奉
仕
久 

 

松
甲
斐
守
組
士
タ
リ
、
天
正
九
年
四
月
三
日 

 

奉
公
筋
ヲ
以
テ
摂
州
大
阪
に
於
テ
切
服
ス 

 

右
治
郎
左
衛
門
ノ
嫡
子
村
川

慶
長
年
中

氏
ヲ
改
ム 

 

甚
兵
衛
儀
文
禄
年
中
当
地
エ
移
住
仕 

 

先
前
之
由
緒
ヲ
以
同
志
米
子
町
大
屋 

甚
吉
同
道
江
戸
表
江
罷
越
シ
日
本
海
中 

竹
島
渡
海
之
儀
奉
願
候
處
御
取
糺
シ
ノ 

上
同
年
五
月
願
之
趣
不
可
有
異
儀
之
旨 

別
紙
第
壱
号
ノ
通
閣
老
御
連
名
之
奉 

９ 

 

書
ヲ
以
テ
旧
藩
主
エ
御
達
シ
有
之
且
幕
府
江 

 

御
目
見
申
上
時
服
並
葵
御
紋
付
船
印 

 

挑
灯
鎗
手
鉾
鉄
炮
並
旅
中
荷
物
指
札 

 

等
下
賜
爾
後
五
代
市
兵
衛
ニ
至
ル
迄
例
年 

幕
府
江
参
勤
謁
見
被
差
許
其
節
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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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
嶌
産
物
献
上
仕
候
、
且
又
市
兵
衛
儀
寛 

永
十
四
年
九
州
肥
前
国
島
原
一
揆
ノ
際
竹 

島
渡
海
ノ
船
ニ
テ
水
主
悉
ク
召
連
松
平 

伊
豆
守
殿
陣
所
エ
伺
候
鎮
撫
ノ
上
引
取 

１
０ 

 

申
候
、
将
又
旧
藩
主
ヨ
リ
モ
前
々
由
緒
被 

 

思
召
御
沙
汰
ノ
趣
モ
有
之
候
得
共
竹
島 

 

渡
海
ノ
事
務
勝
手
不
宜
儀
モ
有
之
御 

 

断
申
上
候
處
天
和
二
年
十
二
月
以
降
米 

子
町
輸
入
塩
口
銭
ノ

内
輸
入
塩
壱
斗
六
舛
四
合
入
壱
俵

ニ
付
銭
十
文
壱
斗
二
舛
五
合
入 

 

壱
俵
ニ
付
銭 

 

六
文
■
■
■
ノ
余

七
分
五
厘
ノ
積
リ
ヲ
以
テ
永
々
可
下 

 

賜
旨
被
申
付
以
来
引
続
キ
明
治
四
辛
未 

 

年
マ
テ
領
受
仕
候 

一
五
代
村
川
市
兵
衛
儀
元
禄
五
年
例
年 

 

之
通
竹
島
エ
渡
海
仕
候
處
朝
鮮
人
数 

１
１ 

 

多
舶
来
シ
営
業
難
相
成
ニ
付
其
段
御
届 

 

申
上
置
引
続
同
八
年
迄
蒙
御
差
図
渡 

 

海
仕
候
得
共
年
々
朝
鮮
人
相
増
弥
以
テ
営 

 

業
難
相
成
既
ニ
其
節
同
業
大
屋
甚
吉 

 

仕
出
シ
船
ノ
者
共
朝
鮮
人
二
人
引
連
レ
帰
リ 

 

御
届
仕
候
程
ノ
儀
ニ
有
之
處
閣
老
御
連
名
ヲ 

 

以
テ
旧
藩
主
エ
別
紙
第
二
号
之
通
御
達 

 

モ
有
之
難
渋
仕
候
ニ
付
同
十
年
八
月
市
兵
衛 

 

儀
江
府
エ
罷
越
シ
寺
社
奉
行
井
上 

１
２ 

 

大
和
守
殿
迄
歎
訴
中
病
ニ
罹
リ
帰
国
仕 

 

志
願
空
敷
相
成
爾
後
享
保
年
中
ニ
至
リ 

 

同
業
大
谷
九
右
衛
門

大
屋
甚

吉

事

参
府
猶
又
難
渋 

 

之
段
歎
訴
仕
候
次
第
有
之
候
得
共
御 

 

差
支
之
筋
有
之
御
聞
届
不
相
成
尤
モ 

 

三
ケ
ノ
津
其
他
因
伯
ノ
内
ニ
而
モ
御
上
ノ
御
為
メ 

 

其
身
ノ
潤
ニ
モ
可
相
成
儀
願
出
候
様
御 

 

沙
汰
御
座
候
得
共
其
后
追
々
身
許 

 

衰
微
江
府
エ
相
詰
御
歎
申
上
候
儀
モ 

 

不
相
叶
自
然
例
年
幕
府
エ
ノ
謁
見
モ 



4 

 

１
３ 

 

中
絶
相
成
リ
恐
惶
ノ
至
ニ
奉
存
候 

一
竹
島
産
栴
檀
板 

長
壱
丈
四
尺
五
寸
巾
二

尺
壱
寸
厚
二
寸
壱
尺 

弐
枚 

献
納 

 

右
ハ
延
宝
三
年
三
代
村
川
市
兵
衛
儀
江
戸 

 

西
ノ
丸
書
院
床
板
御
書
棚
板
ニ
献
納 

一
竹
島
産
桐
ノ
木 

長
六
尺 

 
 

廻
リ
五
尺
五
寸 

二
本 

同
上 

 
 一

五
代
市
兵
衛
延
宝
年
中
ヨ
リ
十
二
代
市 

兵
衛
代
文
政
年
中
迄
代
々
米
子
町
大 

年
寄
役
相
勤
候
得
共
勤
中
年
間
不
詳 

１
４ 

字
立
町
三
百
九
十
五
番 

一
宅
地
九
畝
廿
歩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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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価
八
拾
九
円
四
拾
銭 

一
本
屋 

壱
棟 

 
 

此
建
坪
四
拾
弐
坪
五
合 

一
土
蔵 

壱
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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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建
坪 

六
坪 

 

一
門
長
屋 

左
右
壱
棟 

 
 

此
建
坪 

二
十
三
坪
五
合 

一
物
置 

壱
棟 

１
５ 

 
 

此
建
坪 

二
坪
五
合 

右
五
口
ハ
旧
藩
貨
幣
方
米
子
出
張
所
官 

用
ニ
付
畳
建
具
等
悉
皆
御
用
ニ
相
立
テ 

其
修
繕
一
切
自
費
相
賄
候
ニ
付
右
手
当 

ト
シ
テ
年
々
金
拾
両
宛
授
与
相
成
来
候 

処
明
治
四
年
御
改
革
ニ
付
建
家
宅
地
共 

一
切
御
返
シ
相
成
候 

右
由
緒
ヲ
以
テ
初
代
甚
兵
衛
ヨ
リ
五
代
市 

兵
衛
迄
将
軍
家
並
ニ
旧
領
主
エ
例
年 

謁
見
被
差
許
且
累
代
苗
字
帯
刀
仕
来 

１
６ 

諸
役
目
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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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
字
帯
刀
初
役
目
共

免
許
ノ
年
月
不
詳 

十
三
代
市
兵
衛 

儀
明
治
二
年
御
改
正
ニ
依
リ
同
年
五
月 

更
ニ
藩
主
謁
見
苗
字
其
侭
臨
時
ノ
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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帯
刀
被
差
許
明
治
三
年
二
月
十
三
日 

前
々
授
与
ノ
塩
口
銭
大
俵
壱
俵
ニ
付
六
文 

五
歩
ヲ
増
シ
都
合
十
六
文
五
歩
ノ
内
拾
三
文 

ヲ
賜
リ
明
治
四
年
七
月
右
口
銭
壱
俵
ニ
付 

三
文
減
少
拾
三
文
五
歩
ノ
内
拾
文
五
歩
ヲ 

賜
リ
候
段
相
違
無
御
座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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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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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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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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従
伯
耆
国
米
子
竹
島
江
先
年 

 
 

舟
相
渡
之
由
然
者
如
其
今
度 

 
 

致
渡
海
度
之
段
米
子
町
人 

 
 

村
川
市
兵
衛
大
屋
甚
吉
申
上 

 
 

付
而
達 

 
 

上
聞
候
之
処
不
可
有
異
議
之
旨 

 
 

被 

仰
出
候
間
被
得
其
意
渡 

 
 

海
之
儀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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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
付
候
恐
々
謹
言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永
井
信
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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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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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月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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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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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上
主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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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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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炊
頭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御
在
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酒
井
雅
樂
頭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御
在
判 

 
 

 
 

松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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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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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号 

 
 

先
年
松
平
新
太
郎
因
州 

 
 

伯
州
領
知
之
節
相
窺
之
伯
州 

 
 

米
子
之
町
人
村
川
市
兵
衛
大
屋 

 
 

甚
吉
竹
島
江
渡
海
至
ニ
今 

 
 

難
致
漁
候
向
後
竹
島
ヘ
渡
海 

 
 

之
儀
制
禁
可
申
付
旨
被 

 
 

仰
出
之
間
可
被
存
其
趣
候
恐
々
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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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屋
相
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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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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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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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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